
 
 
 
  
 
 
 
  
 
 
 

 
 

 
  
  
  
   
  
  
 
 
 

 
 
  
 
 

 
 
 
 
 
 
 
 
 
 
 
 
 
 
 
 
 
 
 
 
 
 
    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19 亿。 

2018 年 11 月 14 日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转法轮》已经有 40 种文字版本，并可在互联
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
锁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明慧网】（明慧网通

讯员上海报道）上海楼宇建

筑弱电专家、高级工程师、

法轮功学员徐永清，二零一

八年九月十八日被江苏省

扬州市邗江区法院非法判

刑两年、勒索惩金五千元。

对于邗江区法院罔顾事实

与法律作出的判决，徐永清

依法向扬州市中级法院提

出上诉，中级法院已立案。 

对于判决书上所列由

扬州市公安局出具的两份

邪教宣传品认定书，徐永清

向扬州市公安局政府信息

公开办公室递交“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要求公开认定

书、认定人信息、认定部门

资质、相关法律依据、责任

人信息等。 

现年五十四岁的徐永

清，家住上海延安西路。因

为他精通业务，在公司深受

同事与客户的好评与尊重。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应片警茅志新邀

请，徐永清去天山路派出

所，在那里被扬州市邗江区

国保警察蒋步福带领邗江

区邗上派出所副所长王君

等警察劫持。当时，上海警

察很兴奋地对扬州公安说：

“你们把他多关些时间。” 

徐永清被非法关押在

扬州市庙镇看守所。家属曾

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多次

去扬州市要人，分别去了扬

州市邗江区检察院、法院、

政法委信访办、邗江区信访

办、扬州市公安局信访办、

扬州市政府信访办，家属每

到一个部门就为徐永清鸣

冤，讲述他是一个好人，特

别是修炼法轮功以后不克

扣员工的工资，不拖欠施工

单位的施工费用，在公司

里、在合作单位中口碑都非

常好，迫害这样一个好人于

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

上访的这些单位中，有些人

很同情徐永清的遭遇，给予

很好的建议。 

二零一八年一月五日，

徐永清被扬州市邗江区检

察院非法批捕。四月二十日

检察院将案卷退回公安局

补充侦查，警察捏造所谓补

充材料，五月二十日案卷再

次送到检察院。七月初，检

察院把徐永清构陷到法院。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八

日上午，徐永清被扬州市邗

江区法院非法开庭。法官一

直强调不讨论法轮功的性

质问题、国家的法律问题，

一直纠结于案件的所谓“物

证”的细节，频繁打断徐永

清和律师的发言，大言不惭

地说，“今天法庭上不对国

家的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

释进行辩论。” 

公安机关以从邮局截

获的十三封真相信为所谓

证据构陷徐永清。辩护律师

指出公安机关的行为侵犯

了公民的通信权，且先行扣

押信件，后才立案，程序违

法。 

对法庭的不当阻挠以

及检察官对法律的曲解，徐

永清以修炼人的胸怀微笑

面对，进而平和的指出他们

的荒谬之处。庭审后半段，

在法官的粗暴干扰下，徐永

清仍然坚持并智慧的讲了

真相，包括天安门自焚的虚

假，法轮大法的普世价值、

救人的意义，以及现行的法

律法规。 

下午四点多，徐永清当

庭被诬判二年，罚金五千。

当徐永清被带走的时候，徐

的妻子追出去向徐永清大

声呼喊：“徐永清，我爱你。

你在我心里就是个圣人！”

在场所有的人都震住了。 

“我觉得我丈夫是被

冤判了两年，他和其他许多

法轮功修炼者一样坚持真

善忍的真理，不畏强权讲真

话，在道德下滑的今天，正

是这些修炼人他们撑起了

中华民族的道德脊梁，我非

常钦佩他们的勇气与坚

持。” 

申请信息公开、控告

公安部不作为遭迫害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

二日，上海漕宝路地铁站出

现了污蔑法轮功的画板，徐

永清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

到上海市人民大道二百号

市政府信访办反映情况，要

求撤掉画板。后上海当地公

安以 G20 即将召开为由，以

“信访时间不合适”为借

口，非法抄家和绑架了徐永

清。之后徐永清对相关机构

进行了控告。 

在控告无果的情况下，

徐永清认为中共发动对法

轮功学员的迫害，在形式上

与公安部发布的“《公安部

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

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

[2000]39 号）”一文有关，

于是，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徐永清向公安部提出申请

“取缔”一文是否被作废，

如作废，请告知作废时间

等；若未被作废，请公开此

发文信息，包括审批程序

等。之后通过顺丰和 EMS

分别快递至公安部并通过

网络查询确认信函公安部

已签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

相关规定，此项信息属于

“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它

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

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

的”的内容，属于主动公开

的范围。 

在未收到公安部答复

的情况下，二零一七年五

月，徐永清向北京二中院提

出起诉，起诉公安部“行政

不作为”。 

被徐永清起诉之后，公

安部受到了压力，然后责令

上海公安机关给徐永清施

加压力，并让徐永清撤销起

诉，遭徐永清拒绝，于是中

共公安开始骚扰徐永清公

司客户和分供方，甚至尾随

跟踪监视。◇ 

■徐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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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

讯员上海报道）上海法轮功

学员李红因在微博上发表

文章，被冤判三年半，今年

七月被非法关押入上海女

子监狱三监区。至今监狱勉

强允许与家人见面，家人请

律师为李红申诉后，狱方一

直拒绝律师会见要求，并威

胁家人辞退律师，律师上

告，仍未有答复。 
遭绑架 公司员工

盼好人回家 

李红因在微博、海外博

客等上发表文章，去年六月

十三日被闯入家中的上海

湖南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公

司 CEO 和公司员工一起营

救李红，称：“李红一直关

心着年轻员工的身心健康，

操心着大家衣食住行的很

多后勤杂事。十几年来，我

们公司人员稳定，业务稳步

发展，大家亲如一家，这其

中李红有很大的功劳。” 
被非法判刑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

日左右，徐汇区国保警察非

法提审李红，让她认罪，还

让她签字，她拒绝签字。当

时看守所室内四十度的环

境，李红的腿坏了，走路疼，

后来换一个监室，她血压上

升到 150。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

日，李红被非法批捕。二零

一七年九月十一日，李红被

构陷到上海市徐汇区检察

院，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三

日被构陷到徐汇区法院。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一

日，李红被非法开庭。遭枉

判三年六个月，李红当庭提

出上诉，后仍维持原判。 
从二零一八年三月三

十日起，李红就开始绝食，

被转到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遭强行灌食，强行束缚在床

上。李红表示，绝食不是为

了为难某些人，也不想为难

医生，她只是要表明一个态

度，自己无罪。 
李红被非法判刑后，七

月十日，被送回徐汇区看守

所，还是被束缚在床上，有

人二十四小时看着她，当时

她还在绝食。 
监狱拒绝家属会见

二零一八年七月，李红

被劫持到上海女子监狱三

监区。入监后，李红家属多

次要求会见李红，女子监狱

都以本人没有要求会见为

由拒绝。九月为了更了解李

红的个人情况便于“转化”，

三监区的队长还专程约谈

了李红的公司老板，并告知

李红在里面人很消瘦，腿肿

得厉害。 
九月二十五日，李红家

属依法委托北京律师申诉，

向女子监狱电话预约会见。

得知律师要求会见，女子监

狱多次打电话给李红家属，

要家属撤销对律师的委托，

还许诺立即安排家属会见

李红。 
另一方面，监狱以律师

手续不全、还要得到本人同

意等理由，拖延律师会见。

律师打电话给监狱监审部

门投诉后，狱政科才气急败

坏地给律师打电话，催促递

交手续。 
九月三十日，监狱告知

李红家属，已安排十月八日

上午可以来会见李红。李红

家人从安徽乡下赶到上海，

只为能见李红一面。 
十月八日，三监区队长

等三人和李红家人“谈心”，

说这种律师是骗钱的，你请

律师没有用，申诉没有用

等，这次三监区的队长和李

红家人见面后，再电话问家

属：还申不申诉？然后，才

安排了家属会见李红。 
监狱百般阻挠律师

会见 律师控告 

十月十一日，家属重又

委托之前为李红作一审、二

审的律师，再次向女监递交

了要求会见的律师手续。 
十月十二日，李红被非

法关押的主管队长再次打

电话给李红家人，威胁说，

李红好不容易现在“情绪稳

定”，你们这样做，后面有

什么万一，你们要负责任

的。李红家人非常担心李红

在监狱内的处境，为什么监

狱要百般阻挠律师正常的

会见。 
十月十三日，律师与上

海市女子监狱狱政科确认

已经收到相关手续，要求安

排会见。但监狱称需要上级

单位审核通过后才能会见。 
至十月二十二日，律师

都没有收到监狱任何会见

通知，依据司法部《律师会

见监狱在押罪犯规定》第八

条规定，监狱应该在收到律

师的委托手续确认无误后

及时安排会见，不能当时安

排的，监狱应当说明情况，

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 

十月二十三日，律师再

次来到上海女子监狱，要求

会见李红，但监狱方称上级

不同意律师会见，何种理由

不予说明。 
律师当即向驻监狱监

察室进行投诉，监察室刘姓

女检察官开始称涉及被监

管人员申诉事宜与其无关，

后经律师指出，检察机关作

为宪法赋予其实施法律监

督职责的司法机关，应对上

海市女子监狱拒绝律师会

见的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纠

正其违法行为。并且驻监狱

检察机关本身也负责受理

服刑人员及其家属不服已

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

和裁定事宜。 
后该刘姓检察官让律

师提交书面材料放门卫室

转交，但至今没有任何反

馈。 
当天下午，律师又赶到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信访室

投诉，门口保安人员把律师

个人资料的复印件及投诉

书都交了进去，监狱管理局

信访室的接待人员约半个

小时后才出来。 
出来后，给律师的答复

还是一样：不能会见。律师

询问理由，接待人员的答复

是：跟女子监狱的说法一

致，不过接待人员答应把律

师的资料及投诉书留下来，

上交管理部门。 
律师再询问接待人员

高一级的管理部门找哪里，

接待人员说无可奉告。 
十月三十日，律师来到

上海市检察院信访办，依法

向检察院控告上海市女子

监狱和上海市司法局这种

违法行为。接待人员称会在

十日内给予答复。◇ 


